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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市建函〔2018〕80号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

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083号提案的答复

彭牧青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我市园林绿化工作的建议》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，2009年，我市设立玉溪市园林局，主要负责本市城市“绿线”、“绿色图章”的控制管理，参与本市风景名胜区的规划编制；参与本市新、扩、改工程配套绿地设计方案审查和竣工备案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；参与城市园林绿化管理、指导工作。我市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后，于2011年撤销玉溪市园林局，将园林局与市政局合并为玉溪市政公用事业和园林管理局。2016年行政职能下放后，市级行政部门减弱对全市园林绿化的控制管理，“绿色图章”和项目审查的职能交由各县区相关部门执行。

根据《国家园林城市标准》“按照各级政府职能分工的要求，设立独立的专业管理机构，具有以城市园林绿化研究、成果推广和科普宣传为主要工作内容的研究机构”的要求，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向编办等部门申请，设立园林绿化科研机构，增加编制人员，承担我市园林绿化科研的技术支持和对植物园的管理等工作。

为提高我市精细化养护管理水平，进一步加强精细化养护管理，加大绿化养护市场化管理水平，提升绿化养护水平。我市对公共绿化部分养护实行公开招标方式，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选择绿化外包服务，并根据《玉溪市精细化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由主管部门制定《市场化养护管理考核机制》，对委托管养的公司进行定期打分考核监管。

为提高全民绿化意识，加强绿化宣传力度，市委市政府在植树节带头植树造林，呼吁广大市民加入义务植树活动中来，并在玉溪园林植物园内开展市民认建认养树木活动。为响应市政府号召，推动我市园林绿化工作有序发展，我局每年开展园林式单位、小区的评选和每4年一次复查活动，鼓励各单位和小区积极加入全民绿化队伍，并对园区内植物进行挂牌科普宣传，在户外树立绿化标语。在对专业园林企业的培训方面，我局每年聘请高校园林植物教授和园林专家，开展1-3次专业技术培训，向从业人员传授园林植物管养新技术，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。我局还委托玉溪市风景园林学会，进行城市园林植物科普研究，推荐适宜本地生长的植物，编写《植物养护技术手册》。在今年3月，我市出台了《玉溪市城镇绿化办法》，为扩大全面普法效果，我局联合新闻媒体，利用新媒体共享平台宣传绿化办法，并在玉溪聂耳文化广场设置宣传和资料免费领取台，向过往行人科普绿化办法。

再次感谢对我市园林绿化的管理、建设工作的关注与支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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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2018年9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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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（议案提案科）、市政协提案委。
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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